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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全天然气节能玻璃窑炉及配套设备设施技改项目（二期）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 12月 27 日，四川省泸州兴业玻璃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改

建全天然气节能玻璃窑炉及配套设备设施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会”。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及有关专家和人员。

与会代表现场查看了该项目的环保设施运行情况和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

况，听取了该项目环境保护工作及验收调查情况的汇报，形成验收意见

如下：

一、项目概况

1、工程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改建全天然气节能玻璃窑炉及配套设备设施技改项 

目

（2）建设单位：四川省泸州兴业玻璃有限公司

（3）建设地点：泸县嘉明镇四川省泸州兴业玻璃有限公司内

（4）占地面积：17496m2（不新增）

（5）项目性质：技改

2、建设内容及项目组成：

本项目位于泸县嘉明镇四川省泸州兴业玻璃有限公司内。根据本公

司实际情况，项目熔窑技改分期进行。

一期主要进行 2 车间改造，拟于 2017 年 8 月开始技改，于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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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投产。二期主要进行 1 车间改造，拟于 2019 年 5 月开始技

改，于 2019 年 6 月投产。

一期项目建设内容：2 车间改建天然气熔炉 50m2×1，制瓶车间 

LD-8S 机 3 台、JZC350 拌料机2 台、退火炉 2 条 1.5m×2、行列机式

全自动制瓶机 2 组，改造制瓶厂房 1500m2、原料仓储房 2000m2。购置

布袋除尘装置 1 套、干法脱硝设备（一拖二）等配套设备设施。

2018 年 12 月 25 日，项目建设单位-四川省泸州兴业玻璃有限公司

按照法定程序完成了一期建设内容的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二期项目建设内容：1 车间改建天然气熔炉 50m2×1，制瓶车间 LD-8S 

机 1 台、JZC350 拌料机 1 台、退火炉 2 条 1.5m×2、行列机式全自

动制瓶机 1 组。购置布袋除尘装置 1 套。

本次竣工验收只包括项目二期建设内容范围。

本项目于2017年6月委托成都正检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表，2017年8月22日泸县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给予批复（泸县环建审【2017】63号）泸县环境保护局。目前，该

公司主体设备和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具备环保验收条件。

2、工程变更及群众投诉情况

  本项目工程建设发生了以下三个变化：

（1）本项目环评确定的炉窑烟气脱硝治理工艺是 SNCR使用 20%尿

素溶液进行炉内脱硝。为了提高脱硝效率，本项目对炉窑烟气脱硝治理

工艺进行了优化调整，采用 SCN工艺，用 20%氨水进行烟气末端脱硝，

增加了氨水储罐防漏围堰，制定了氨水储罐泄漏应急预案，同时，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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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设施设备也进行了变更，污染物排放种类仍未氨气。

（2）脱硝剂变化后产生的废废催化剂收集在存在符合危废管理条

件的危废暂存间内存放，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3）退火炉由原来的 2个增加到 3个，但排气筒由原来的 2根合并

为 1根。

根据生态环境部办公厅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文 关于《污染影

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对照分析本项目工程建设变化

情况。本项目工程建设发生的变化，不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

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因此不界定为重大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的，

可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3、群众投诉情况

  本项目环保设施运行正常，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制度落实到位，

项目试运行期间未发生环境污染扰民事故，没有发生周边群众投诉事件。

二、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一）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1、本项目搅拌机投料、出料口采用半封闭设置；窑炉采用天然气作

为燃料，1车间炉窑废气经新增“袋式除尘器＋SCR脱硝装置＋湿法脱氟”

处理后通过 45米高烟囱达标排放；

2、1 车间退火炉采用天然气作燃料，烟气经集气罩收集后通过 15

米高排气筒达标排放；加强车间通风、及时清扫车间地面，减少扬尘产

生和排放；食堂油烟通过抽油烟机抽至楼顶高空排放。

7、项目以原辅料堆场、1、2 车间为起点分别设置 50m 的卫生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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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经调查，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位于厂区范围内。

本项目落实了环评要求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二）水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1、本项目按照“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分质处理、一水多用”的

原则建设给排水系统，提高水的回用率，减少新鲜水用量和废水排放量。

场地雨水经收集后进入雨水收集池中沉淀，用于生产。

2、项目供料冷却水经沉砂隔油池（每个车间 10㎡）处理后进入

厂区循环池（30m）循环使用，严禁外排；脱氟塔喷淋水循环使用，不外

排：脱硝储罐清洗水由氨水供应方回收；

目前，园区污水处理厂已建成，项目产生的生活废水（食堂废水经

隔油池）、车间清洁水均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

（三）固废防治

1、熔窑粉尘：项目袋式除尘器除尘产生的炉窑粉尘定期清掏至煤渣

堆场，经暂存后外售制砖。

2、废玻璃瓶：项目技产生的废玻璃瓶破碎后作为原料，收集后回用

于生产。

3、废包装袋：项目原辅材料包装经收集后外售给废品回收单位综合

利用。

4、油渣：项目隔油池油渣属于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HW08），

为危险废物，业主定期委托专业单位进行清掏，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储

存，并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5、废催化剂：炉窑废气脱硝产生的废催化剂收集后暂存在符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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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的危废暂存间内，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四）噪声防治

1、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总图置，防止噪声叠加干扰；

2、噪声较强的引风机等设备设隔音罩、消声器，操作岗位设隔音室；

3、震动设备设减振器或减振装置；

4、管道设计中注意防振、防冲击，以减轻落料、振动噪声。风管及

流体输送应注意改善其流畅状况，减少空气动力噪声。

本项目落实了环评要求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五）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1、项目设置有 40m3应急事故废水收集池。

2、项目厂区 20%氨水最大储存量 8吨，不构成重大危险源。项目设

置了防治氨水储罐泄漏围堰，制定有预防氨水泄漏的环境应急预案。

   3、项目安装了天然气泄漏报警装置，制定有预防天然气泄漏的环境

应急预案。

三、竣工验收监测情况

本项目委托四川瑞兴环保检测有限公司承担竣工验收监测。四川瑞兴

环保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至 12 月 13 日到项目现场进行

了废水、废气、噪声监测。

1、废气排放监测：

项目 1#、2#排气筒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均满足《泸州市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实施计划》中大气污染

防治重点区域内（江阳区、龙马潭区、纳溪区、泸县）的工业炉窑要求

（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限制分别不高于 30、200、300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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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执行，其中日用玻璃、玻璃棉氮氧化物排放限制不高于 400毫克/

立方米执行）氟化物满足《工业窑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9078-1996）表 4新改扩建的工业炉窑标准限值，检测达标。

    本项目 1#-3#无组织废气中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化硫检测结果

均满足《大气综合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 无组织排放

监控浓度限值要求，检测达标。

2、噪声排放监测：

 项目 4个厂界噪声监测点的噪声值均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二类排放标准。项目厂界噪声达标排放。

3、废水排放监测

本项目废水中 SS、COD、动植物油污染物浓度项目符合《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GB8978-1996） 表 4 三级标准限值，检测达标。氨氮、总磷

在《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表 4 三级标准中无限值，故

不做评价。

4、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四川瑞兴环保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本项目竣工验收监测报告（瑞

兴环（检）字[2022]第 2136号）计算，本项目大气污染物 SO2、NOx、

的排放总量符合环评批复文件确定的排放总量。

四、验收结论

经审查，四川省泸州兴业玻璃有限公司 “改建全天然气节能玻璃窑

炉及配套设备设施技改项目”环评审批手续完备，环保设施及措施基本

按环评要求建成和落实，环保设施运行正常，污染物实现达标排放，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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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同意通过验收。

四、后续要求

   加强对项目废气体治理实施维护管理，确保不发生周边群众污染投诉。

                                                               


